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杨）食药监食罚〔2018〕5号

当事人：杨凌济元大药房 

地  址：康乐路东段    邮编：712100     
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营业执照     编号：926610403******5K62 
法定代表人： 王润肖   性别：女   职务：法人

违法事实：

2017年11月10日我局接群众投诉举报，称于2017年11月6日在你店购买了一盒蚁力神，批准文号：港卫（进）食准字（2013）第0025号，执行标准Q/CGJJ0208-2013，制造商：福建漳州市德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经查询后，怀疑该产品属于来历不明、成分不明的假冒伪劣商品。2017年11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对你店进行了现场检查。经查，你店销售的蚁力神外包装有“彻底治愈早泄、阳痿，刺激人体腺体，促进海绵体细胞再生增值，使阴茎体积有效增加、阴茎增长增粗更健壮，有效增加阴茎的长度、直径、硬度”等字样。你店工作人员丁朋丽称，其丈夫杨晓伟从西安一家保健品店购买了二盒，杨晓伟自己服用了一盒，售出一盒，单价20元。无购进票据和相关资质。上述违法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20元，违法所得20元。同时，针对你店销售的蚁力神经营说明书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食品的行为，我局向你单位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立即改正违法行为。

相关证据：

1、现场检查笔录一份；2、投诉举报材二份；3、责令整改通知书；4、蚁力神产品说明书及产品外包装盒彩印件各一份。
处罚依据和种类：

你店经营说明书涉及疾病治疗功能的食品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标签、说明书，不得含有虚假内容，不得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说明书的内容负责”的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和违法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违法经营的食品、食品添加剂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二）生产经营无标签的预包装食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说明书不符合本法规定的食品、食品添加剂”的规定，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鉴于你单位积极配合执法机关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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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违法经营食品货值金额较小，符合《陕西省食品药品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规则》第十三第三款“案发后积极配合食品药品监管部门查处违法案件，如实交代自己违法行为的”情形，我局依法给予从轻处罚。

2018年4月9日，我局对你单位依法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杨）食药监食罚告[2018]05号]，你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我局决定对你单位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违法所得20元；

2、罚款 2000元整；
    以上罚没款合计2020元整。
     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将罚没款缴到中国银行杨凌示范区支行，账号。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将依法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杨凌示范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杨陵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3个月内依法向杨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018年4月13日

